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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从事证券评级业务的行政许可，改为备案管理。为落实

新《证券法》要求，同时做好与《联合规章》的衔接，我会

启动了此次修订工作。修订后的《暂行办法》，全称调整为

《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管理办

法》）。

二、修订的原则

一是落实新《证券法》要求进行适应性修订。新《证券

法》取消了资信评级机构从事证券评级业务的行政许可，改

为备案管理，增加了信息披露和投资者保护等专章，大幅提

高资本市场违法违规成本。《管理办法》按照新《证券法》

要求取消行政许可，新增备案管理相关规定，同时结合多年

来的监管实践，对业务规则、独立性要求和信息披露要求等

进行修订。

二是监管标准不降低。准入方式的变更不意味着监管标

准的降低，《管理办法》对实施备案管理的评级机构日常监

管提出了明确要求，引导有意向进入交易所债券市场的评级

机构对标持续监管要求，在达到持续执业标准后，再进行备

案执业。

三是做好监管规则衔接适用。《联合规章》对信用评级

机构、人员、业务管理提出了基本要求，并明确了基本执业

规范，《管理办法》针对交易所债券市场的具体情况，对证

券评级业务提出更加详细的规范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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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修订的主要内容

《管理办法》共七章四十九条，较原文增加十五条，修

订二十八条，删除九条。具体修订内容如下：

1．落实新《证券法》规定，明确备案要求。《管理办法》

规定，从事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应当向中国证监会备案。

同时明确了备案的业务范围、首次备案应当报送的材料、重

大事项变更备案的适用情形和时限。

2．鼓励优质机构开展证券评级业务。立足标准不降低，

《管理办法》规定，评级机构应当符合《公司法》规定的设

立条件，内部控制机制和管理制度健全且运行良好，建立与

业务发展相适应的数据库和技术系统。鼓励实收资本与净资

产达到一定数额、评级从业人员达到一定数量、高级管理人

员达到一定要求的优质机构开展证券评级业务。

3．完善评级业务规则。明确评级机构应当建立完善的

业务制度，新增委托协议签订、项目组管理、尽职调查、三

级审核、评级调整、评级质量控制、终止或撤销评级等方面

的规定。

4．增加独立性要求并专章规定。要求评级机构及其从

业人员应当在充分评估相关风险的基础上，独立得出评级结

果，防止评级结果受到其他商业行为等因素的不当影响。评

级机构应当建立独立的合规部门，负责监督并向董事会、监

管机构报告。评级委托方应当纳入利害关系范围和回避范



4

围。

5．明确信息披露要求并专章规定。要求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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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公开征求意见期间，共收到来自 8家市场机构及个人

共 29条意见。总体而言，各方对本次规章修订的基本思路、

框架和主要内容表示赞同。经研究，采纳了大多数意见，其

中，未采纳的主要意见如下：

一是建议删除授权证券交易所实施自律管理相关规定。

新《证券法》第九十六条、第九十九条、第一百六十四条和

第一百六十六条规定了证券交易场所、证券业协会履行自律

管理职能。证券评级机构作为交易所债券市场参与主体，应

当接受证券交易场所、证券业协会等相关自律组织的管理。

因此，未采纳相关意见。

二是建议允许证券评级机构向第三方提供顾问服务。业

务实践中，个别证券评级机构通过向第三方提供顾问或者咨

询服务的方式进行利益输送、购买评级，严重扰乱市场秩序。

因此，未采纳相关意见。


